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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

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文

件精神，结合我局预决算管理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预决算，是指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

准的，由省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及报表等。部门预决算属主动公开事项。 

第三条  预决算的公开，应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的原则，依法进行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外，应严

格按国家及我省的要求进行公开，不得少公开或不公开应当公开

的事项，确保公开内容全面、真实、完整。 

预决算公开应及时、准确、规范，重视公开实效，回应公众

关切。预决算公开内容应便于公众找得着、看得懂、能监督。 

第四条  吉林省体育局为非保密部门，是预决算公开工作的

主管部门，负责局本级及所属事业单位预决算的公开工作。负责

向社会公开本部门预决算，向省财政厅报告本部门预决算公开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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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局办公室、审计监督处、法规宣传处负责预决算公

开工作。各处（室）应当牢固树立依法公开观念，增加主动公开

意识，切实履行主动公开责任；要加强沟通协作，相互配合，共

同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 

第六条  局办公室负责在省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公开预决算

信息。同时，报省档案局，并可在信息查阅点查询。  

局审计监督处负责预决算信息的编制、公开及向省财政部门

上报本部门预决算公开情况。 

局法规宣传处负责预决算公开文件的审核工作。 

第七条  局本级及所属事业单位在编报决算时，决算数据应

与会计帐数据、人事部门相关数据一致。在决算公开之前，按照

省财政厅的通知要求，完成决算账表一致性核查工作。 

二、预决算公开的时间及内容 

第八条  吉林省体育局是预决算公开的责任主体，要在省财

政厅批复预决算后 20 日内，统一在本部门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

开，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第九条  吉林省体育局预决算公开的内容为省财政部门批

复的预决算及报表，包括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其中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第十条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原则上至少公开 3张报表，包括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部门支出总体情况

表。 



                                                                               - 3 - 
 

第十一条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原则上至少公开 5张表，包括

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一般公共

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

明。 

第十二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

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一般

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按“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臵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公开（其中，“公务用车购臵

及运行费” 应当细化到“公务用车购臵费”、“公务用车运行费”

两个项目），并对增减变化情况进行说明。 

决算要公开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臵数

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等情况，对数额变动较大

的，需做出说明。 

第十三条  在公开预决算的同时，应当一并公开本部门的职

责、机构设臵情况、预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政府采购情况、国有资产占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等情况，并对

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本条所称机关运行经费，是指本部门本级机关公用经费，包

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租赁费、培训费、公务接

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臵

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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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三、预决算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十四条  预决算应当在局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同时，在

省财政部门网站上设立的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或专栏）上集中

公开，并永久保留。 

第十五条  局审计监督处按照省财政部门规定的格式编制

预决算公开资料，经局法规宣传处审核后，报省财政厅主管处复

核。同时，报局领导审签。待局领导签批后，在法律规定的时限

内，以 PDF格式文件对外发布。 

四、其他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3月 1 日起施行。 


